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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準公共化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提升托育品質計畫 

104年 11月 6日核定公告 

105年 2月 15日修正公告 

105年 4月 11日修正公告 

107年 2月 22日修正公告 

107年 11月 12日修正公告 

108年 10月 31日修正公告 

壹、 依據 

依據「臺中市未滿六歲兒童平價托育暨準公共化服務實施計畫 伍、二、托育提供

者之權利義務與辦理事項(五)」規定辦理。 

貳、 目的 

為慰勞本市加入準公共化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的辛勞並鼓勵更多托育人員參與

準公共化，提升本市平價托育服務可供給量、托育品質及友善托育環境。 

參、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中市政府社會局(以下簡稱本局) 

二、協辦單位：臺中市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臺中市立案之準公共化托嬰中心 

肆、 實施對象 

本市準公共化托育人員、臺中市立案之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及其托育人員。 

伍、 項目內容 

一、 一般獎勵 

對象 準公共化托育人員 臺中市立案之準公共化托嬰中心

托育人員 

資格

條件 

1. 準公共化托育人員，且當年度曾有實
際收托至少一名三親等外幼童(以日
托、全日托或夜托型態為限)者。 

2. 有相關違規紀錄經本局查獲裁罰者，
體檢費、保險費及物品費各取消補助
一次。 

當年度 11月 20日前(含)到職滿 2

年者 

獎勵

金額 

1. 每兩年至少接受一次健康檢查，其體
檢費每人最高 500元。 

2. 已收托幼兒之托育人員專業責任保險
保費每人每年最高 500 元。當年度已
申領臺中市居家托育人員提升托育品
質計畫-托育人員專業責任保險保費
者，不得重複申領。 

3. 物品費(僅限嬰幼兒教具玩具、嬰幼兒
圖書繪本) 每兩年至多補助一次，每

體檢費每人每年最高 500元(每兩
年補助一次)。補助費用核實支
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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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每次最高 1,000元。 

4. 以上各項補助費用核實支付。 

二、加值補貼 

對象 有收托特殊或弱勢幼童之準公共化

托育人員 

有收托特殊或弱勢幼童之臺中

市立案準公共化托嬰中心 

資格條件 (一) 收托之弱勢或特殊幼童符合以
下指標之一： 

1. 弱勢幼童： 

(1) 領有發展遲緩綜合報告書、

診斷證明書或身心障礙證

明。 

(2) 本局社會工作科評估開案之

高風險家庭個案。 

(3) 領有罕見疾病或重大傷病證

明。 

(4) 其他報經本局專案簽准認定

之弱勢幼童。 

2. 特殊幼童： 

(1) 配合家長時間，托育日未固

定，或非連續性且其中一托

育日為星期六或星期日者(例

如月休 4到 6天但未固定於

六日，或托育 2日休息 2日

者)。 

(2) 其他報經本局專案簽准認定

之特殊幼童。 

(二) 聯合收托：聯合收托特殊或弱

勢幼童者以主要照顧者為本補

貼對象。 

(三) 人數計算：收托之弱勢或特殊

幼童為三親等外者，始列入人

數計算。 

(四) 收托之弱勢或特殊幼童以日

托、全日托或夜托型態為限。 

(一) 收托之弱勢或特殊幼童

符合以下指標之一： 

1. 弱勢幼童： 

(1) 領有發展遲緩綜合報告

書、診斷證明書或身心

障礙證明。 

(2) 本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

防治中心之緊急安置個

案。 

(3) 本局社會工作科評估開

案之高風險家庭個案。 

(4) 領有罕見疾病或重大傷

病證明。 

(5) 其他報經本局專案簽准

認定之弱勢幼童。 

2. 特殊幼童：其他報經本局

專案簽准認定之特殊幼

童。 

(二) 收托之弱勢或特殊幼童

以日托型態為限。 

補貼金額 每收托 1位特殊或弱勢幼童每月補貼新臺幣 1,000元 

備註 收托之弱勢或特殊幼童至少須收托滿 1個月始列入計算(倘有異動情

形須依規提報托育異動陳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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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申請程序 

一、 一般獎勵：分別由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或準公共化托嬰中心主動造冊

向本局提出申請。 

(一) 準公共化托育人員：由各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於每年 12 月 20 日

前向本局辦理核銷。 

(二) 臺中市立案之準公共化托嬰中心符合平價托育計畫資格之托育

人員：由各準公共化托嬰中心於每年 11 月 30 日前檢具相關補

助資料向本局辦理核銷。 

二、 加值補貼：採申請制，由準公共化托育人員及托嬰中心自行提出申請。

本項補貼超過半個月、不滿 1個月者以 1個月計，未達半個月者以半個

月計。 

(一) 準公共化托育人員：符合加值補貼條件之準公共化托育人員於事

實發生日起 15 日內備齊申請文件送交所屬居家托育服務中心初

審，則補貼日期得自托育事實發生日起算，如逾時申請或未於限

期內備齊申請文件，則補貼日期自申請人備齊文件送至居家托育

服務中心之收件日(以郵戳日或居家托育服務中心簽收日為憑)

起算。每月申請案由居家托育服務中心於當月 25 日前初審後造

冊送本局辦理複審及撥款。 

(二) 臺中市立案準公共化托嬰中心：符合加值補貼條件之準公共化托

嬰中心於事實發生日起 15 日內備齊申請文件向本局提出申請，

則補貼日期得自托育事實發生日起算，如逾時申請或未於限期內

備齊申請文件，則補貼日期自申請人備齊文件送至本局之收件日

(以郵戳日或本局簽收日為憑)起算。 

柒、 應備文件：臺中市準公共化托育人員/臺中市立案準公共化托嬰中心加值補

貼金申請表 

捌、 實施方式 

一、 一般獎勵：經審核無誤後，由本局於當年度 12月底前核撥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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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加值補貼：經審核無誤後，每月申請案本局於次月 10日前撥款。 

玖、 受獎勵或補貼者義務 

一、 申請人須於規定時間內備齊所有申請文件，以免延誤審核時間，影響

申請人自身權益，且所提供之審核資料如有不實，或不符合獎勵或補

貼資格，仍申請獎勵或補貼等不法情事，致本局陷於錯誤核撥者，如

經查屬實須自負法律責任，並繳回全額獎勵或補貼金額。 

二、 獎勵或補貼期間幼童受托情形如有異動，應於托育異動發生五日內，

填妥托育異動陳報表逕送本局。如經查有隱匿申報之情形，將逕註銷

獎勵或補貼資格，申請人並應繳回獎勵或補貼金額。涉有刑事責任者，

移送司法機關辦理。 

壹拾、 查核機制 

本局將定期或不定期針對受獎勵或補貼者之獎勵或補貼資格進行查核，

倘不符資格者將停止撥付或核發，已發放之溢領款將全數追繳回。 

壹拾壹、 經費來源 

由本局循年度預算程序編列辦理。 

壹拾貳、 本局得視相關工作人員辦理本計畫之執行績效，予以適度敘獎。主辦人

員一人最高得嘉獎二次，協辦及督導、主管人員最高得嘉獎一次。 

壹拾參、 本計畫於報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